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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疆托克逊县托格腊克布拉克锰矿普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托克逊县鑫奇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你公司《关于审批<新疆托克逊县托格腊克布拉克锰矿普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申请》及所附相关材料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新疆托克逊县托格腊克布拉克锰矿普查项目建设性质为新建，生产活动为矿产勘查，探矿证勘查总面积为9.72km2，目前设计施工钻孔40个，预计施工2000m。
根据新疆天恒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编制的《新疆托克逊县托格腊克布拉克锰矿普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的评价结论，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原则同意该项目按照《报告表》中所列项目地点、性质、规模及环境保护措施建设。
二、在工程设计、建设和环境管理中要认真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要求，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确保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并达到以下要求:

（一）落实施工期各项环保措施。加强项目施工期间的环境保护管理工作，防止施工期废水、扬尘、固体废物和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不利影响，施工结束后及时恢复。

（二）严格落实各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本项目勘查过程中对作业区域洒水降尘，对临时堆放的易起尘物料及时采取集中堆放、紧密压实、苫布遮盖的措施，临时物料搬迁或使用完后及时平整地表；车辆按照规定路线运输，物料运输过程密闭。无组织颗粒物排放须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新污染源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
（三）严格落实各项水污染防治措施。本项目产生的钻井液排入井场配套的防渗沉淀池循环使用，不外排；生活污水经移动式环保厕所集中收集后清运至托克逊县城镇污水处理厂。严格按照标准规范要求进行防渗；柴油储存地点采用至少一层2mm厚高密度聚乙烯材料进行防渗处理，如发现防渗功能下降应采取积极措施及时处理，严防污染地下水及土壤。
（四）加强固体废物的分类管理。本项目产生的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定期清运至托克逊县生活垃圾填埋场，严禁乱撒；施工时表土及时回填，岩芯由勘查单位收回，沉淀岩屑回填槽沟；运输过程和装卸时防止抛洒；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要求。
（五）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减振措施，施工期各厂界噪声达到《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限值要求。

（六）严格落实生态防治措施。本项目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最大限度地控制施工作业范围，尽量减少工程临时占地；加强施工管理，施工前，对勘探区工作人员进行爱护环境、保护野生动植物的宣传教育，确保施工人员了解项目区域内常见动植物特征，禁止捕杀野生动物，破坏野生植物，施工活动尽量避免碾压植物，如遇动物自觉远避，不主动喂食打扰；施工结束后，因地制宜采取表土分层、分段回填、压实地面、播撒草籽等措施。项目探明矿产后，应及时停止探矿活动，办理采矿相关手续并进行采矿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严禁“以探代采”，在办理采矿相关手续前，禁止项目进行矿产资源开采活动。

（七）建立严格的环境管理体系。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事故防范和应急措施，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完善环保规章制度，定期开展环境应急演练。提高操作管理水平，加强设备管理、维护及操作人员的教育培训，控制和降低环境风险，杜绝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

四、本项目施工期的环境监督管理由托克逊县分局负责，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不定期进行抽查。项目竣工后，须按规定程序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如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须报我局重新审批。自环评批复文件批准之日起，如工程超过5年未开工建设，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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